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

徽报道）合肥市 79 岁法轮功学员

张善英女士，是一名退休国家机关

干部，居住在合肥市委大院。只因

坚持真善忍信仰，她多次遭到中共

人员威胁、骚扰。二零二一年她被

逍遥津派出所编造的所谓“罪名”

构陷到检察院。日前张善英被构陷

到蜀山区法院。 

合肥市公安局在二零二一年设

计了一个“5.24 劝退党团案”，

用以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其辖下

的逍遥津派出所，也借此名堂绑架

迫害张善英。派出所这次在给她编

织“罪名”的整个过程中，其随意

性、毫无逻辑性以及蛮横不讲理的

流氓程度，也令人瞠目结舌。 

下面是张善英老人对合肥市蜀

山区检察院李卉检察官的所谓“起

诉”的驳斥：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日上午十点

三十分，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黄法官

约我谈话，并给了我一份《安徽省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副本，从起诉中我得知：蜀山区检

察院李卉检察官，不但没有行使对

公安违法违规犯罪的监督、纠正、

排除对我案的诬告、陷害伪证，反

而滥用职权，对逍遥津派出所副所

长谢汉民、吴斌对我的诬告、构陷

的全部伪证作为给我向法院起诉的

“罪证”，而且强加我没有任何法

律依据“罪名”，从起诉书中我才

得知李卉暗箱操作，没有告诉我，

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又实施

了对我“继续监视居住”迫害。详

情如下： 

一、对非法指控我案应更改！

内容更改！ 

逍遥津派出所在给我“监视居

住决定书”中写道：我是“5.24

劝退党团案犯罪嫌疑人”，在逍遥

津派出所给我“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告知书”中写明：“张善英 5.24

劝退党团一案，我局认为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

定，现已将该案移送合肥市蜀山区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特此告

知。” 

在李卉找我约谈时我再次表明

5.24 劝退党团案与我无关。我又

和她说如果“5.24”我个人理解为

时间的话，从“5.24”到她与我约

谈时（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下

午）近一年时间我都不知道 5.24

劝退党团案是怎么回事！我是

5.24 劝退党团案的涉嫌犯罪到定

罪又是怎么回事，没人告诉我，我

一点不知道。这不是在违法违规的

办案吗！同时又给了一本《安徽合

肥市 79 岁老太张善英遭“监视居

住”迫害》的申诉书给了李卉检察

官。 

在起诉书中，李卉检察官写

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十

七时许，张善英在本市庐阳区宿州

路水墨林园艺店内向朱仁良宣传法

轮功，劝其退党、团、退少先

队”。李卉检察官在起诉书中为什

么不提 5.24 劝退党团案一个

字？！约谈时为什么不告知我已更

换为指控以上这一罪名呢？！我在

此再次表明，你们指控我以上这事

与我无关！ 

起诉书中还写道：“二零二一

年十月十四日被告人张善英接逍遥

津派出所民警电话至合肥市庐阳区

市委宿舍警务室配合调查，到案后

拒不承认犯罪事实”。 

这完全是歪曲事实：民警电话

中说的是找我“有点事”约谈，见

面后根本就没告诉我，我被立了什

么案？！涉嫌犯了什么罪？！完全

剥夺了我的知情权，对我案子的情

况我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还谈到

“到案后拒不承认犯罪（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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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 前 哨 》 杂 志 曾 刊 登
“ 江 泽 民 终 生 后 悔 的 两 大 事
件 ” ， 揭 示 了 江 泽 民 的 自 认 告
白：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
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
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二是
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
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
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
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
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还提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
天 下 ” 的 古 训 ， 江 泽 民 大 为 不
悦。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
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
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 共 的 本 质 是 “ 假 、 恶 、
斗 ” ， 与 法 轮 功 的 “ 真 、 善 、
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
的。◇ 

▲诬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
伪案中的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
被“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
大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
料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
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
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
不 用 一 分 钟 ， 就 能 被 烧 死 。 然
而，王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
似地喊口号。◇ 



 

  

（接上页）事实”这一说吗？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又是

逍遥津派出所给我送达“监视居

住”决定书，实施无任何法律依据

的诬告迫害！李卉检察官完全不顾

事实颠倒是非的构陷我！李卉检察

官，在约谈时，我的口头及给你的

一份文字材料自述，揭露逍遥津派

出所给我制造的这起冤假错案的说

明材料，作附卷一起送达蜀山区人

民法院了吗？！把我的说明不送达

法院就是单方的暗箱操作！ 

二、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写

道：“被告人张善英，二零一七年

因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曾被合肥

市公安局庐阳分局行政拘留十二

日，二零二零年因煽动他人从事×

教活动被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行

政拘留七日，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四

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监视居

住，本院于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对其继续监视居住。” 

（一）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

日上午，我请的律师去检察院拿回

我的案卷材料，我才非常震惊地得

知，逍遥津派出所主管办案人、责

任人谢汉民、吴斌又暗箱操作给我

制造两起冤假错案！完全是无中生

有。两次行政拘留，逍遥津派出所

从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这事，更

没有给我行政处罚决定书，特别是

我从没有一点做过违法违规的

事？！逍遥津派出所，李卉检察官

毫无事实依据，凭空给我制造冤假

错案，这两次行政拘留是你们的违

法犯罪的证据。也是应该排除的无

效证据！ 

（二）当我从律师那儿得知逍

遥津派出所在我案卷中无中生有给

我制造两起行政拘留冤假错案后，

我把逍遥津派出所在二零一六年九

月一天上午来三个人闯进我家门对

我实施违法违规迫害的事实经过及

第二件事：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

下午三点五分逍遥津派出所警察带

人来第十六次上门骚扰后，我给逍

遥津派出所负责人施指导员打去电

话，建议他不要让警察再上门骚

扰，严重的影响我的身心健康。一

次建议电话却遭到他打击迫害的事

实经过，本想打电话 12389 向公安

部举报他们，反复考虑后还是选择

了宽容他们。本来是逍遥津派出所

的警察对我两件事违法违规迫害

我，我宽容他们的事，反而成了他

们诬告陷害我的证据。这两件事还

原事实的材料，我已经及时通过邮

局用挂号信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

日，寄给了李卉。通过邮局两次查

问，邮局都说五月十二日信已送达

蜀山区检察院，收发室已签收。李

卉，我相信你已看到我寄给你的这

份材料，我两次遭到无辜的迫害，

你为什么不主持正义良知！反而当

成你诬告我的伪证！！我多次打电

话给你，想当面了解我寄给你我寄

的这份材料是否收到，可一次都不

接，为什么？！ 

（三）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监视居

住。这是办案主管人谢汉民、责任

人吴斌给我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强加的罪名！ 

（四）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李卉对我实施继续监视居住迫害。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下午你

找我约谈时，为什么不告诉我被监

视居住？！你以什么事实证据，什

么法律依据对我实施监视居住迫

害？！为什么不给我一份监视居住

决定书？！或者让我看到监视居住

书的内容？！让我了解你是如何滥

用职权对我诬告陷害构陷罪名的强

加迫害我的？！你暗箱操作，完全

剥夺了我的知情权！更无辩解权！

四月十三号约谈，四月十四号在我

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把对我的

监视居住附卷在给法院的起诉书

中，强行增加的罪名！这些是你徇

私枉法，违法违规有意诬陷我的罪

证！对我继续监视居住也是无效的

伪证！ 

三、《起诉书》中写道：“本

院认为被告人，其行为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

款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当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追究刑事责任。 

（一）我曾自述逍遥津派出所

警察对我迫害的经过：《安徽合肥

市 79 岁老人张善英遭“监视居

住”迫害》和我本文前面所揭露的

在我案卷中完全是无中生有构陷我

的两次行政拘留处罚，是逍遥津派

出所谢汉民、吴斌，蜀山区检察院

李卉给我制造的三起冤假错案！这

都是他们违法违规诬告、陷害我的

罪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 

（二）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

法的，不是邪教。中国的《宪法》

和所有的法律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

是邪教的一个字。《公安部关于认

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

知》、公通字【2000】39 号文件

中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十四

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认定的有七种，公安部认定的有

七种，这十四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

功，表明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没有任何法

律依据，完全是违反《宪法》和法

律的。 

四、两高对《刑法》第三百条

的解释，违反《宪法》《立法法》

而无效 

（一）李卉对我指控的犯罪，

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刑法》第

十三条犯罪概念，是超越《宪

法》、《刑法》适用范围，明显单

一有指向法轮功学员的倾向性，是

破坏法律的普世价值，是无效的！ 

（二）两高没有解释法律的特

权，依照我国《宪法》和《立法

法》的规定，我国立法机关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解释法律权属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两高的

解释违反《宪法》《立法法》，是

无效的！以无效的法律来指控我也

是无效的！ 

（三）李卉你告诉我：我利用

十四种邪教组织中的哪一种邪教组

织？！破坏了哪一部哪一条哪一款

的法律实施？！这些你们都没有提

供事实、证据。以上这些都是你们

这些执法者不断的继续诬告陷害构

陷罪名的迫害我。善恶有报遭天

惩！（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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